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撤销行政许可 〈备案 )决定书

东市监撤 〔2024〕 16o507oo2号

当事人: 东莞市吉 实业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: 营业 昭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册号 ):-91441900MA4UWOHT23

住所 (住址 )∶ 东莞市清溪镇重河村重河工业区河 桥鸿业街 2

号 A栋 3楼

法定代表人 (负责人、经营者 ):

身份证 (其他有效证件 )号码:

艾飞

联系电话:XXXXXX 其他联系方式:

联系地址 : XXXXXX

2023年 6月 14日 ,我局收到群众申请,反映东莞市吉骊

实业有限公司 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441900MA4UWQHT23)存

在虚假登记行为。

经查,东莞市吉骊实业有限公司因未依照规定公示年度报

告,分别于 2018年 7月 9日 、2019年 7月 10日 、2020年 7

月 15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2021年 6月 4日 因逾期未年检

被我局吊销营业执照。

我局执法人员于 2023年 6月 20日 到东莞市吉骊实业有限



公司登记住所进行检查,现场未发现该公司,拨打该公司在业

务系统预留的执行董事及经理艾飞电话 XXXXⅩX提示 “您好您

拨打的号码是空号
”。

我局在电子化档案管理系统中发现该公司数字签名者 (银

行数字证书号:XXXXXX)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井开

新区支行开立。我局于 2023年 7月 3日 发协助调查函于中国建

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井开新区支行,于 2024年 1月 23日

收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井开新区支行的复函 《证

明》,其证明内容为:“兹证明,银行卡号 XXXXXX,户名:艾飞,

开户日:2016年 9月 19日 ,该银行卡及个人网银 U盾 (银行数

字证书号:ⅩxⅩxXX)非 艾飞 (身份证号码:XXXXXX)本人到场办

理。
”

我局于 2023年 10月 18日 至 2023年 12月 2日 期间,在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东莞市吉骊实业有限公司涉嫌冒名

登记的情况进行公示,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意见。

综上,东莞市吉骊实业有限公司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登记注

册东莞市吉骊实业有限公司,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
,构成以欺骗手段取得登记的违法行为。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东莞市 12345政府服务

热线诉求拟办单 (1份 )、 艾飞居民身份证打印件 (1份 )、 东

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调查函 (1份 )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

‘



限公司吉安井开新区支行的证明 (1份 )、 涉嫌冒名登记情况公

示截图 (1份 )。

我局于 2024年 3月 28日 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公

告撤销登记告知书,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未在规定时限内进

行陈述、申辩及提出听证申请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

定,我局决定撤销该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4日 的设立登记。

如不服本决定,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东莞市

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东莞市第一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

提起行政诉讼的,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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